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條、第七條、第十

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專科護理師（以

下稱專師）之分科如下： 

  一、內科。 

  二、精神科。 

三、兒科。 

  四、外科。 

五、婦產科。 

  六、麻醉科。 

第二條  專科護理師（以

下稱專師）之分科如下： 

一、 內科。 

二、 外科。 

一、衛生福利部就專業團

體評估其市場、民眾

需求及其執業範圍，

於一百零一年起於內

科之項下，新增「精神

科組及兒科組」甄審、

一百零二年起於外科

之項下，新增「婦產科

組」甄審，截至一百零

八年底已有五百五十

七人取得上述三組別

之專科護理師證書。

為強化其各組別之進

階護理專業性與獨特

性，將新增專科護理

師分科，以提升護理

專業形象。 

二、為提升麻醉護理人員

執業品質與執業權

益，確保民眾麻醉醫

療過程之安全，衛生

福利部推動麻醉科專

科護理師制度。 

第七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之專師訓

練，應於訓練醫院為之。

但麻醉科專師訓練，於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得於

醫院代之，並應於該日

期前完成訓練。訓練醫

院之認定基準及應遵行

事項，規定如附表三。 

臨床訓練，得與經

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

院合作，其合作訓練時

數不得超過訓練總時數

三分之二；學科訓練，得

以專師學位學程為之。    

第七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之專師訓

練，應於訓練醫院為之；

訓練醫院之認定基準及

應遵行事項，規定如附

表三。 

臨床訓練，得與經

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

院合作，其合作訓練時

數不得超過訓練總時數

三分之二；學科訓練，得

以專師學位學程為之。   

訓練醫院之認定，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

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

理。 

於第一項新增麻醉科專科

護理師訓練場域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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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醫院之認定，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

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

理。 

第十二條  報名專師甄審，

應檢具下列專師訓練證

明文件之一： 

一、符合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專師完成

訓練課程之證明影

本；護理研究所畢

業者，並應檢具最

高護理學歷之畢業

證書影本。 

二、符合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研究所各

科目修課學分及格

證明及訓練醫院臨

床訓練證明。 

三、符合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與我國專

師制度相當之外國

發給之證明文件影

本。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

施行前，已完成專科護

理師訓練者，其臨床工

作證明，依修正前之規

定。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

完成麻醉科專師訓練

者，第一項應檢具文件，

得以下列證明文件代

之： 

一、 護理師年資四年，

其中二年以上從事

麻醉護理業務之服

務證明影本。 

二、 麻醉護理訓練完成

之證明文件。 

第十二條  報名專師甄審，

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 

一、護理師證書影本。 

二、符合第五條護理師

年資之證明。 

三、下列專師訓練證明

文件之一：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專師完成

訓練課程之證明

影本；護理研究

所畢業者，並應

檢具最高護理學

歷之畢業證書影

本。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研究所各

科目修課學分及

格證明及訓練醫

院臨床訓練證

明。 

(三)符合第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與我

國專師制度相當

之外國發給之證

明文件影本。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

施行前，已完成專科護

理師訓練者，其臨床工

作證明，依修正前之規

定。 

一、因應資訊時代，衛生

福利部護產人員暨機

構管理資訊系統均可

直接串連護理人員相

關報考資格，包括護

理師資格與年資，爰

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所定

甄審時應檢具證明文

件「護理師證書影本

及護理師年資證明」，

以簡化專科護理師甄

審報名作業。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第一目至第三目，

分別移列為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 

三、為顧及已從事麻醉護

理業務人員之權益，

爰參照相關醫事人員

法律體例，於第三項

新增麻醉科專師應考

應檢具文件之規定，

以為過渡。 

 

 



附表三 

訓練醫院認定基準及應遵行事項 

一、 認定基準  

基準 內容 

一、醫院評鑑 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且於效期內。 

二、教學安排及

訓練計畫 

師資比例及訓練 

人員資格 

符合附表一之規範。 

課程內容、時數 

及實習 

符合附表一之規範。 

臨床訓練之安排 (一)臨床訓練計畫之妥適性，包括地點、環境

(場地及空間)、設備、實習指導師資及實

習內容等之規劃。 

(二)訓練醫院得與經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

院合作，惟其訓練時數不得超過訓練總時

數之三分之二，並應事先擬具臨床訓練計

畫，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三、組織及品質管制 (一)具專責之培育單位： 

1. 培育單位組成成員: 

    由護理與醫療部門主管組成之專科護理

師培育專責單位，並由副院長以上人員

擔任召集人，護理與醫療部門主管分任

副召集人。 

2. 任務： 

(1) 專師訓練課程及師資之安排、執行及

檢討。 

(2) 訓練期間專科護理師之指導、輔導與

管理之規劃。 

(3) 專科護理師訓練之品質維護與監測。 

(4) 定期檢討專科護理師之訓練計畫、執

行及成效。 

(二)前項專責培育單位得與「專科護理師於醫

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七條之作

業小組合併設立之。 

二、 應遵行事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為訓練醫院後，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 參加訓練之護理師應具備第五條第一款規定之護理師年資。 

(二) 依第八條規定辦理訓練期間專科護理師名單登錄造冊及管理。 



(三) 定期召開培育單位會議。 

(四) 定期檢討及評值教學計畫與訓練成果。 

(五) 訓練醫院如有第九條情節，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資格。 

 


